
 

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

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 

浙江禾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行”）

于 2023 年 5 月 28 日下午 13：30 在本行 19 楼三号会

议室召开了 2022 年度股东大会，会议对审议事项进行了表

决。 

为规范审议事项表述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

登记管理条例》《银行保险机构公司治理准则》等规定，现

将原议案（七）“《关于修订〈浙江禾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

限公司章程〉的议案》”，修正为“《关于变更浙江禾城农村

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》”，

具体事项内容不变。 

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浙江禾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

2023 年 7 月 10 日 


